关于规范处置危险废弃物的安全提示
各相关单位：
为确保实验室安全，保护校园环境，促进可持续发展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(GB 18597-2023)》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380号）、《教育部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实验室排污管理的通知》（教技〔2005〕3号）等条例规定，请各实验室务必遵循严格的分类、收集、储存、运输和最终处置程序，做好危险废物的规范处置，以确保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法规。
1. 分类收集。根据废液性质进行分类，严禁不同类型的废液混合存放。向废液桶倾倒废液前，务必确定是否会发生反应，引起燃烧、爆炸或产生有毒气体。
2. 专用容器。使用符合标准的耐腐蚀、密封性能良好的容器盛装废液；固体废弃物单独收集，放置于专用容器中。容器需贴明确标签，标明废弃物名称/废液种类、产生日期等信息。废液桶应盖好盖子，避免挥发或倾倒。
3. 定期清理。实验室废液应及时处理，减少储存，并做好记录。在转运前对废液进行妥善包装，确保容器坚固、密封良好，防止泄漏。
4. 严禁向下水道倾倒废液，严禁危险废物与生活垃圾混放。
每个人都是校园环境的守护者，规范处置实验室固体废弃物和废液不仅关乎个人健康，也影响着环境安全。环保部门执法严格，处罚较重，请各实验室务必规范处置危险废弃物。一旦出现违规，实验室自行承担罚款。请老师和同学们务必高度重视，规范处理、储存、处置危险废物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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